
 

 

中国流行面料吊牌会员单位  

工作实施细则 

 
企业申请加入程序 

第一条 自愿成为中国纺织信息中心/国家纺织产品开发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中国流行

面料吊牌会员单位的企业需先向中心提交书面申请一份，主要内容包括申请原

由、承诺、意愿，同时提交下列材料作为附件并盖章： 

1. 申请书； 

2. 企业简介；  

     3 企业产品商标注册证书（复印件）一份；  

4. 企业获奖产品情况记录表（附获奖证书复印件）； 

5. 企业生态环境方面认证证书复印件； 

6. 企业主营产品调查表； 

7. 企业生产设备调查表； 

8. 企业实验室建设情况调查表； 

9. 企业实验仪器调查表； 

10. 企业产品质量管理制度及管理流程调查表； 

第二条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国家纺织产品开发中心接到企业申请后，按照章程审查企业

提交材料，凡符合条件者予以受理；未被受理者，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允许

重新申报。 

第三条 中国流行面料吊牌会员单位在确认企业提交申请材料符合条件后，于三十个工作

日内派出由三至五位专家组成的现场评估小组赴企业进行现场评审，综合考评企

业的生产、产品、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等实际情况，评估过程由中国纺织

信息中心/国家纺织产品开发中心评估组组长主持，要求申请企业的主要领导、产

品开发、质量管理负责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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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评审未通过者，企业可在整改基础上申请复评一次，复评期限为半年。未按期限

规定申请复评者，须重新申报。  

第五条 评估认证合格的企业可以授予中国流行面料吊牌会员单位，并接受评估意见后可

签订确认书，由中国纺织信息中心/国家纺织产品开发中心正式发文，即日起成

为"中国流行面料吊牌会员单位"，有效期为一年。期满后三十日内企业可提出延

续申请并须接受重新评估认证。   

  

 

会员单位日常工作管理规范 

第六条    建立常规性沟通机制，适时召开优质产品研发、测试、标准会议，共同商议中国

流行面料吊牌市场推广及质量管理体系建设。   

第七条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国家纺织产品开发中心中国流行面料吊牌会员单位工作秘书

处常设在中心质量认证部，负责流行面料吊牌各项会议的召集与汇总，并对会

员单位与本中心各部门工作配合情况进行备案。 

第八条 会员单位需指定一名企业负责人作为会员单位工作负责人，并委派专人作为工作

联络员，各会员企业应将业务对口部门负责人一并备案给中心。 

第九条  会员企业需一次性缴纳一年的管理费人民币伍万元，自通过评估认证签订确认书之

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缴付管理费。 

 

 会员企业日常业务工作配合规范 

第十条  参与中国流行面料吊牌征集活动，及时提交企业开发的优新产品。 

第十一条  参与 "中国流行面料 Fabrics China 吊牌"宣传推广活动，共同针对国际大型采

购商推出"中国流行面料 Fabrics China"吊牌会员企业及产品推广手册，以强强

联合的方式促进贸易活动；结合中国纺织质量管理论坛和吊牌企业新闻发布会，

统一进行优新产品展示、宣传和推广；及时提交企业产品开发及相关活动的新

闻材料，由中心统一安排在国内外媒体上进行联合宣传推广活动，共同树立中

国流行面料吊牌企业行业领先地位；通过"中国流行面料 Fabrics China"网站由

中心统一进行企业形象及优新产品宣传推广。 

第十二条  参与"中国流行面料 Fabrics China"标准制订与执行。企业选派代表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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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面料标准委员会"作为执行委员或专家委员；优先接受相关国际标准、质量

检测体系建立的培训与辅导；执行"中国流行面料 Fabrics China"质量标准并逐

步完善质量检测手段。 

第十三条  为符合纺织面料流行趋势及质量标准的产品申请"中国流行面料 Fabrics China"

吊牌。 

第十四条  按照中心统一口径接待国际国内采购商及参加对外活动，积极配合中心完成 "

中国流行面料 Fabrics China"产品贸易合同。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作为中国流行面料吊牌会员单位章程附件，与会员单位章程共同作为

会员单位工作指导性文件执行。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 

国家纺织产品开发中心  

2008 年 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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